
商标法57(2)｜广东高院再审认定“米其林轮胎人”图形商标
的部分使用和立体使用构成侵权（2020）

日期：2020.10.14  作者：杜彬彬

图形商标被侵权的情形多种多样，除了将图形原封不动地作为商标使用之外，还有变换形态、添加文字、截取部分商标图样、作为

装潢使用、作为产品形状立体使用等等。这些非常规的使用情形是否构成商标侵权，往往会成为司法实践中颇具争议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的图形商标近似比对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图形的构图

及颜色，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立体形状、颜色组合；同时要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整体比对与主要部分比对相结

合、隔离比对、并考虑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司法实践中对该项规定的应用却是见仁见智，标准各不相同。

广东高院近期再审审结的米其林集团总公司与宁波嘉琪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商标侵权纠纷案件，涉及了截取部分商标图样使用和作为

产品形状立体使用两种情形。广东高院在对商标近似比对和商标性使用做了详细阐述后，认定两种情形均构成商标侵权，对侵犯图

形商标专用权的认定，尤其是平面商标立体使用的侵权认定，具有重大的参考意义和指导价值。

 

案情概要：案情概要：

 

米其林集团总公司（下称米其林公司）是一家拥有愈百年历史、主营轮胎产品的跨国公司，除了众所周知的轮胎产品和针对餐厅评

级的指南书籍之外，还广泛开发了多种汽车用品和生活用品。相应地，其核心商标“米其林”、“MICHELIN”、“轮胎人图形”也在多个
类别上获得广泛注册，包括本案涉案商标核定使用的28类玩具。

宁波嘉琪工艺品有限公司（下称嘉琪公司）多次在广交会上展出使用与上述商标相同/近似标识的产品，米其林公司在2014年向广
交会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请求查处、会后致函要求停止侵权、并取得不再侵权的保证书之后，对其2016年4月再次展出宣传带有“轮
胎人图形”商标的玩具（图案如下）的产品目录进行取证，并于2016年10月起诉至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该案历经三审程序，于
近期刚刚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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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在商标近似比对后，认为涉案图案1不构成商标相同或近似，涉案图案2与涉案注册商标1不构成相同或近似，仅与涉案注
册商标2构成近似。一审法院的近似比对论述如下：

1、“将涉案图案1与涉案注册商标比对，涉案图案1所示商品上的标识是一个头部的平面图形，有橙色、黄色、绿色三款，涉案注册
商标是一个整体的立体图形，两者图形的构图及颜色，及其整体结构均不相同也不近似。即便忽略两者是否立体图形，将涉案图案

1与涉案注册商标的要部（头部）单独比对，涉案图案1与涉案注册商标2的图案不相同也不相似；涉案图案1与涉案注册商标1眼部
虽相似，但嘴部不相同，涉案图案1并不足以使相关公众对标识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联想到与米其林公司涉案商标2的商品有
某种特定的联系。”

2、“将涉案图案2与涉案注册商标比对，涉案图案2为立体组合图形，涉案图案2与涉案注册商标2图形的立体形状、颜色组合近
似，各要素组合后整体结构相似，易使相关公众对标识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该注册商标的商品有某种特定的联

系；涉案图案2为组合图形，为静止状，涉案注册商标1为奔跑状，两者不相同，即便图形的结构及颜色有相似之处，但也并不足以
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联想到与涉案注册商标1的商品有某种特定的联系。”

基于上述近似认定，在商标性使用问题上，一审法院仅对涉案图案2进行了相关分析，得到肯定结论：“嘉琪公司在展会上为了广告
宣传、展览以及推广自己的玩具商品，使用涉案图案2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米其林注册商标近似的标识，该行为有使消费者及相
关公众产生嘉琪公司所广告宣传的商品与米其林公司的注册商标有某种特定联系的误认的可能性，进而起到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

属于商标法规定的‘商标的使用’行为。”

二审法院二审法院将案件的争议焦点仅归纳为涉案图案的使用是否构成商标性使用，认为不构成商标性使用，进而因为商标侵权行为是以

商标性使用为构成要件，未对近似比对进行分析，认定被诉行为不构成商标侵权。关于商标性使用的论述如下：“嘉琪公司虽将涉
案图案印制在产品宣传册上，但从宣传册的内容上看，涉案图案实际上代表的是众多产品中的某款产品，涉案图案并非“用于识别
商品来源”，而是某款产品的展示，所以，判断该图案印制在宣传册上是否构成商标性使用，应从涉案图案指向的产品本身进行分
析。首先，涉案图案所指向的产品上并没有标签或其他标识“用于识别商品来源”；其次，该产品也并非商标本身，涉案商标为平面
商标而非立体商标，涉案图案2指向的产品是立体模型，该立体模型不会与涉案商标构成同一商标或近似商标；再次，即使消费者
购买涉案图案指向的产品是因为该商品所用动漫形象，也不是因为商标引起的混淆；因此，认定嘉琪公司将涉案图案印制在宣传册

中不构成商标性使用。”

再审法院再审法院在归纳争议焦点时全面涵盖了图形商标侵权认定中的问题，在对商标近似比对和商标性使用进行全面阐述的基础上，对

商标侵权进行了认定。



关于商标近似比对，再审法院首先归纳了米其林公司的轮胎人图形商标的形象特征，除姿势不同外，均由轮胎状环形叠加组成，头

部、躯干、双臂、双腿、脸部及整体底色的设计均相同，认可上述特征是轮胎人形象作为米其林公司注册商标显著性的重要体现，

而且经过长期广泛宣传和使用，轮胎人形象的知名度极高，显著性亦越来越强，相关公众看到轮胎人形象就会联想到米其林公司。

然后将涉案图案与上述特征进行对比，认定两个涉案图案与两个涉案注册商标均构成近似。

1、“将本案被诉飞盘使用的卡通人物笑脸与米其林公司涉案注册商标进行隔离比对，虽然被诉飞盘使用的仅是人物的笑脸而非全
身，但是，该笑脸的构成要素和细节特征与米其林公司注册商标中的轮胎人头部形象基本一致，具体体现为两者的额头、面部、脖

子的轮胎状环形长度比例均接近2:3:2；脸部均有椭圆形的双眼和微笑的嘴巴；椭圆形的双眼均位于额头和面颊交界处。两者的区
别点仅在于微笑的嘴巴是否咧开的细微差异。结合米其林公司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分析，该人物笑脸易使相关公众联想到米

其林公司注册商标的轮胎人形象，产生混淆误认。故应认定两者构成近似。”

2、“将本案被诉立体人偶形象与涉案注册商标进行隔离比对，首先，被诉立体人偶形象与涉案注册商标2中站立式的轮胎人形象高
度近似，两者的整体形象均为轮胎状环形的叠加，姿势均为右手臂向上举、左手臂向下打开的站立姿势，故应认定两者构成近似。

其次，虽然涉案注册商标1中的轮胎人系奔跑姿势而被诉立体人偶是站立姿势，即人物的姿势不同，但是，被诉立体人偶躯干、四
肢的轮胎状环形叠加的构成及宽窄变化与该注册商标中的轮胎人形象基本一致，结合米其林公司含轮胎人形象的注册商标的显著性

和知名度分析，在隔离比对的状态下，人物躯干和四肢的轮胎状环形叠加的特点会使相关公众产生更为深刻的印象，而姿势上的不

同仅属细微差异，对视觉效果不产生实质性影响，该立体人偶易使相关公众联想到米其林公司注册商标的轮胎人形象，产生混淆误

认。故应认定两者构成近似。”

关于商标性使用问题，再审法院认可商标性使用是认定商标侵权的前提，认为“判断是否构成商标性使用，应主要审查使用者的目
的是否为识别商品或服务的来源，此外，能否产生让相关公众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实际效果，亦属考量因素。”

本案中，“嘉琪公司并未在宣传册上使用其商标或标识，仅在宣传册封底处标注了公司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针对每个商
品，除商品本身使用的图案或形象外，均无使用其他商标或标识明确来源。具体到被诉飞盘和被诉人偶，除飞盘上的卡通人物笑脸

图案和人偶的立体形象外，嘉琪公司没有使用其他商标或标识以明确该商品的来源。根据上述事实，结合米其林公司涉案注册商标

所使用的轮胎人形象经过长期广泛的宣传和使用已在相关公众中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事实分析，嘉琪公司在被诉飞盘上使用图案以及

将人偶的立体形象用于被诉商品上的目的，在于让相关公众关注到被诉飞盘和被诉人偶本身所具备的显著识别特征即近似轮胎人的

形象而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联想，进而形成混淆误认。再从实际效果分析，虽然宣传册封底印有嘉琪公司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但是相关公众打开宣传册后会看到众多商品，除被诉飞盘和被诉人偶外，有些商品也使用了其他公司的知名动漫形象。在该宣传册

汇集了众多商品且每个商品的来源都不明确的情况下，飞盘上的卡通人物笑脸和人偶的立体形象极易引起相关公众的注意，成为相

关公众联想上述商品来源的重要途径，即飞盘上的卡通人物笑脸和人偶的立体形象会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上述商品源自米其林公司

的授权并生产或者属于米其林公司的关联商品。综合上述分析，嘉琪公司将使用了卡通人物笑脸的被诉飞盘和被诉立体人偶的图片

印制在公司宣传册上，其使用目的系识别商品的来源，其使用亦产生识别商品来源的效果，构成商标法所规定的商标性使用行为。

”

最后，再审法院在认定商标侵权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了米其林公司涉案注册商标的知名度、侵权行为的性质、侵权的重复发生、嘉

琪公司的经营规模、米其林公司的维权支出等因素，全额支持米其林公司的诉讼请求10万元。

万慧达代理米其林集团总公司参与本案。

 

短评：短评：

 



一方面，广东高院对图形商标侵权的近似比对非常细致到位，在归纳图形商标形象特征的基础上进行近似比对的方法比较独到，值

得借鉴和参考。

另一方面，广东高院将构成商标性使用的判断原则总结为“使用者的目的是否为识别商品或服务的来源以及能否产生让相关公众识
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实际效果”，与商标法立法精神相符，可作参考。

当然，在具体论述中，广东高院将关注点放在了嘉琪公司宣传册上没有使用自己的商标或标识、以及每个商品图片上除了商品本身

使用的图案或形象外也无使用其他商标或标识来明确商标来源。我们认为，广东高院的认定无疑是正确的，而且即使宣传册的封面

和每页都展示了其公司自己的商标或标识，或者商品图片上的某个位置使用了其他商标或标识，被诉使用与轮胎人图形近似标识的

行为仍然会侵犯米其林公司轮胎人图形的商标权，因为这种使用还是会让相关公众误认为该款产品源自米其林公司的授权并生产或

者至少属于米其林公司的关联商品（如米其林公司与该公司合作出品的联名款产品）。


